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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2021年9月24日披露了《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就权益变

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补充披露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12个月内主动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计划安排。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所持的公司股票作为担保品的股票质押交易违约，已被相关金融

机构进行违约处置。 截止2021年9月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司法拍卖执行被动

减持公司股份152,459,064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正与相关金融机构协商解决其债务问题，后续仍将有被

动减持的风险。若今后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

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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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约33.03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

的最终影响。 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措施，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一） 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近期，由于公司出现的阶段性流动性紧张及债务风险，部分金融机构及合作方向公司提起了诉讼，本

次新增涉案金额合计33.03亿元，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二）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鉴于上述诉讼正在进展过程

中，目前无法估计上述诉讼对公司的最终影响。但若法院后续对案件涉及项目采取相关资产处置等措施，

则将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对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附表：诉讼基本情况

序

号

当事人

事

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收到起

诉状或

申请书

的时间

涉案金

额（万

元）

受理法

院

案件

进展

情况

原告 被告

1

中航国

际租赁

有限公

司

被告1：峨眉山蓝光

文化旅游置业有限

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昆明蓝光滇

池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1、 判令被告1立即向原告支付全部租金共

计人民币125065933.68元；

2、 判令被告1立即向原告支付截止

2021年7月5日的逾期利息158153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

3、 判令被告1立即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100万元；

4、判令被告2对上述1-3项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5、 请求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3名下的

房产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并有权以拍卖、变

卖上述抵押物的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不足

部分由被告1继续清偿；

6、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

承担。

2021.9.

17

12622.

41

上海金

融法院

2021.

9.24

开庭

2

物产中

大金属

集团有

限公司

被告1：成都金鑫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1、请求判令被告1、被告2共同向原告支付

货款37051841.1元， 违约金暂计算至2021

年6月10日为2003125.11元；

2、请求判令被告1、被告2共同向原告

退还履约保证金70000元以及投标保证金

10000元；

3、请求判令被告1、被告2为实现债权

所产生的诉前财产保全担保费27332元；

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

告承担。

2021.8.

6

3904.6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待排

期开

庭

3

上海东

泓实业

发展有

限公司

被告1： 成都合源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 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3： 峨眉山

蓝光文化旅游置业

有限公司

被告4： 新乡市

铭瀚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5： 新乡市

蓝光锦润置业有限

公司

其

他

合

同

纠

纷

1、 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全部未付贷款共计

人民币231012123.66元；

2、 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截至合同加速

到期日的贷款逾期违约金13248.17元；

3、 判令被告2， 被告3对被告1上述第

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如被告1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

付款义务，原告可以与被告3协议，以约定

的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

押物所得价款在优先受偿上述一、 二项付

款义务；

5、判令如被告1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

付款义务，原告可以与被告4协议，以抵押

物折价，或者申请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

价款在优先受偿上述一、二项付款义务；

6、判令如被告1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

付款义务，原告可以与被告5协议，以协议

约定的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

该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有限受偿上述一、二

项付款义务；

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2021.8.

6

23102.

54

上海金

融法院

2021.

9.26

开庭

4

江苏省

苏中建

设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清镇润弘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1、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40749275.0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分段计

算至2021年7月25日为619999.05元）；

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期延误

造成的损失6395332元；

3、 依法判令原告就贵阳蓝光·雍锦湾

建设项目拍卖、折价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均由被告

负担。

2021.9.

23

14714.

46

贵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11.10

开庭

5

重庆华

力建设

有限公

司

重庆宇晟置业有限公

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197069230.36

元，并以此为基础数，自2021年7月23日起，按年

利率14%的标准支付资金利息至付清时止（计算

至起诉时暂计为1915951元）；

2、 判令被告以欠付工程款197069230.36元

为基数，自2021年7月23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二标

准支付违约金 （计算至起诉时暂计为985346

元）；

3、判令被告支付截至2021年7月22日的迟延

支付工程进度款的资金利息2539143.96元， 违约

金2103506.85元；

4、 判令被告按每日150554元标准赔偿原告

自2021年7月23日起至被告全部付清工程款并接

收全部工程时止的各项损失（计算至起诉暂计为

3763850元）；

5、 判令原告对所施工的建设工程折价款或

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2021.8.2

5

20837.7

重庆市

第一中

级人民

法院

待排

期开

庭

6

重庆中

科建设

（集团）

有限公

司

被告1：重庆柏炜锦瑞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2：重庆泓瑞柏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9551610.96元；

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计

20000元；

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其他损失及费用，暂计

15032353.77元；

4、 判决原告就承建重庆蓝光鹭湖长岛项目

一期三标段（7#地块）工程已完工部分折价或者

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 判决被告2与被告1就原告以上诉讼请求

承担连带责任；

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由被

告承担。

2021.8.2

0

4458.6

重庆市

第五中

级人民

法院

待排

期开

庭

7

自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被告1：成都浦兴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四川蓝光和骏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4：成都武侯蓝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 请求判令浦兴商贸公司立即偿还自贡银行借

款44799.416667万元；

2、 判令浦兴商贸公司支付自贡银行宣布到

期前的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7月31日前的利息

为782.972245万元)；

3、 判令浦兴商贸公司支付自贡银行宣布到

期后的罚息；

4、 判令浦兴商贸公司支付自贡银行宣布到

期后的复利；

5、判令浦兴商贸公司支付安排费807.725005

万元，及支付安排费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至安

排费偿清日止 (暂计算至2021年 7月 31日为

23.424054万元)；

6、判令浦兴商贸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4万元

整；

7、 判令自贡银行对武侯蓝光公司提供的抵

押物享有抵押权，并对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

价款， 在浦兴商贸公司所欠以上债务7702.1万元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8、 判令蓝光发展公司对浦兴商贸公司以上

债务在5376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9、 判令蓝光和骏公司对浦兴商贸公司以上

债务在5376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0、判令几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

2021.8.2

0

53760

自贡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待排

期开

庭

8

常嘉建

设集团

有限公

司

被告1： 南京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2：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3： 南京和骏

升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4： 南京三石

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5： 南京锦烨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6： 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借贷

纠纷

1、 判令被告1-5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8000万

元并承担利息；

2、 判令被告6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共同承担。

2021.9.6 8000

江苏省

常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

1．9.2

7开庭

9

鑫钧意

资产管

理泰州

有限公

司

被告1： 苏州蓝光投资

有限公司

被告2： 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4： 常州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5： 常州锐蓝

置业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 “苏州蓝光

DR0175601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2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3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4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5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6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7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0175608定向融资计划” 本金、应付未付利息、

逾期滞纳金。 以上暂计339964158.77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2、3对上述全部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4对 “苏州蓝光

DRO175601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O175602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O175603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O175604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O175605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O175606定向融资计划” 未兑付本息及滞纳

金、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5对 “苏州蓝光

DRO175607 定 向 融 资 计 划 ” 、“苏 州 蓝 光

DRO175608定向融资计划” 未兑付本息及滞纳

金、 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款项由被告

支付原告后,原告根据投资人投资清单明细分配

给上述定向融资计划投资人)

五、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律师费4,

500,000.00元、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271,

791.00元, 被告2-5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六、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五被告承

担。

2021.8.3

0

34473.6

江苏省

苏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9.15证

据交

换

10

昆仑健

康保险

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

债券

交易

纠纷

1、判令被告兑付“20蓝光MTN003” 债券本金人

民币3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兑付“20蓝光MTNO03” 债券利

息人民16684931.5元；

3、 判 令 被告支 付 逾 期兑 付 的违约 金

798046.03元；

4、本案案件受理费用、保全费等相关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2021.8.3

1

31748.3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

0.12开

庭

11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襄阳襄

州支行

被告1：湖北楷烁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

合同

纠纷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贷款本

金26843.36万元；此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

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

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1支付律师代

理费100万元；

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2对上述二项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21.9.6

26943.3

6

湖北省

襄阳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

0.11开

庭

12

北方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1： 北京星华蓝光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2： 北京和骏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3： 宝鸡烨坤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4： 宝鸡坤锦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5： 宝鸡锦灏

源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6： 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向 原 告 清 偿 贷 款 本 金

147873553.47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清偿自2021年7月22

日 起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以 贷 款 本 金

147873553.4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75%计算的

罚息；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7月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第二项应付罚息为基

数，按年利率12.5%计算的复利；

4、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本次诉讼产

生的律师费18万；

5、请求判令被告1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

述债务向原告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原告在抵押

物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6、请求判令被告2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

述债务向原告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原告在抵押

物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7、请求判令被告3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

述债务中47297384元债务向原告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原告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权享有

优先受偿权；

8、请求判令被告4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

述债务中53585630元债务向原告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原告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权享有

优先受偿权；

9、请求判令被告5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

述债务中71254919元债务向原告承担担保责任。

同时，原告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权享有

优先受偿权；

10、 请求判令被告6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11、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因

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2021.9.6

14787.3

6

天津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2021.1

0.22开

庭

13

三棵树

涂料股

份有限

公司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

限公司

履约

金返

还纠

纷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20-2023合作

协议》 及《2020-2023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1-2022年度合作协议》；

2、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履约保证金

7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至

履约保证金清偿之日止：2020年8月12日至2020

年12月30日，以本金7000万元为基数扣除已付利

息3100273.97元后计算尚欠利息为 113423.03

元；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1月7日，以本金3000

万元为基数计算尚欠利息为9863.01元；2021年1

月8日起暂计至2021年8月31日，以本金7000万元

为基数计算尚欠利息为5408219.17元）；

3、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21.9.1

0

7553.15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

0.27开

庭

14

安徽扬

子地板

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

限公司

履约

金返

还纠

纷

1、 请求依法确认解除双方于2020年12月18日签

订的《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安徽扬子地板

股份有限公司之2020-2022年度合作协议》；

2、 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履约保证金

人民币3000万元；

3、 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约定利息至

实际支付日（暂计算至2021年6月25日为人民币

1804931.51元)；

4、 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约定违约金

至实际支付日（暂计算至2021年6月25日为人民

币140767.63元）；

5、 判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为实现本案债

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

6、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申请

费、保全担保保险费。

2021.9.1

0

3214.57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

0.21开

庭

15

新余金

投弘旸

企业咨

询服务

有限公

司

被告1： 张家口蓝光圣

源房地产有限责任公

司

被告2： 北京和骏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3：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

合同

纠纷

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7月17日签订

的《张家口蓝光圣源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2、 判令被告 1偿还原告股东借款本金

86492300元；

3、 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自2018年8月30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暂算至起诉日为

30886510元）；

4、 判令被告2、3对被告1的上述付款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021.9.1

0

11737.8

8

上海市

第一中

级人民

法院

2021.1

0.19开

庭

16 孙清洁

被告1： 西安炀玖商贸

有限公司

被告2：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3： 西安品诺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4： 西安煜坤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5： 陕西基煜

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6： 宝鸡烨坤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7： 宝鸡锟鸿

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

合同

纠纷

1、 判令被告1返还原告借款本金1亿元及暂计至

2021年7月14日利息375万元；

2、判令其余六名被告对被告1应承担的给付

义务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全部费用由被

告共同承担。

2021.9.1

1

10375

西安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

0.14开

庭

17

龙元建

设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锐麒置业有限公

司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进度款103958455.�

57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573167.44元，暂合

计为104531623.�01元；

2、判决原告在被告欠付的款项范围内，就承

建的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2021.8.3

1

10453.1

6

四川省

成都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

0.14开

庭

18

原告1：

李卓

原告2：

邝秋林

被告1：长沙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2：长沙泽宏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

转让

纠纷

1、 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8676万元交易对

价款及资金占用费173.52万元；

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由二被告承担。

2021.8.3

1

8849.52

长沙市

岳麓区

人民法

院

2021.1

1.22开

庭

19

天津大

邦供应

链管理

有限公

司

被告1： 成都金鑫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 成都和骏

投资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2、 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未兑付商业汇票的

违约金；

3、 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受理费、 保全

费、保全保险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2021.9.8 700.04

成都市

金牛区

人民法

院

2021.

9.29开

庭

20

中国五

冶集团

有限公

司

被告1： 成都成华灿琮

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2：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1、 请求判决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欠款本金

7621209.11元及资金占用费 （暂计算至2021年7

月27日为7399355.41元）；

2、确认原告在第1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成

都市成华区圣灯街办圣灯村8、9组新建商品住

宅、商业用房、绿化工程及附属设施（蓝光雍锦

阁）项目工程” 折价、拍卖所得价款享有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

3、 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

2021.9.9 1502.06

成都市

成华区

人民法

院

2021.1

0.13开

庭

21

上海青

投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被告1：成都金堂蓝

光和骏置业有限公

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深装总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

理

合

同

纠

纷

1、 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人民币

5017500.00元；

2、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6月

25日起至2021年8月4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人民币120420.00元，以及自2021年8月5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3、判令被告2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被告3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的

回购款人民币5017500.00元， 支付自2021

年6月25日起至2021年8月5日止的逾期付

款利息人民币120420.00元，以及自2021年

8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

息﹔

5、三被告中任何一方向原告履行部分

或全部付款义务的， 其他各方相应付款义

务予以免除；

6、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2021.9.

7

513.79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2021.

10.19

开庭

22

帝欧家

居股份

有限公

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履

约

金

返

还

纠

纷

1、 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12月9日签订

的编号为蓝光发展合字 （2020）389号的

《2020-2022合作协议》，及编号为蓝光发

展合字（2020）389-1号的《2020-2022合

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2、 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

1000万元；

3、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

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

自2020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截至起诉之日，资金占用费为82.52万元，

履约保证金及资金占用费合计1082.52万

元）；

4、案件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2021.9.

3

1082.5

2

成都市

郫都区

人民法

院

2021.

9.28

开庭

23

北京国

锐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常州博垚房地产有

限公司

合

资、

合

作

开

发

房

地

产

合

同

纠

纷

1、 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56700000元；

2、 判令 被告向 原 告支 付 违约金

17977690元；

3、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由

被告承担。

2021.8.

25

7467.7

7

江苏省

常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1.

9.23

开庭

24

上海序

劲商贸

有限公

司

被告1：无锡蓝光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3：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借

贷

纠

纷

1、 判 决 被 告 1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54271331.06元、利息1141928.28元，及逾

期违约金 (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042009.56

元)；

2、 判决被告1承担原告因实现债权所

支付的律师费1300000元；

3、判决被告2对1、2两项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4、判决被告3对被告2应支付原告款项

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21.9.

6

5775.5

3

常州市

武进区

人民法

院

2021.

9.27

开庭

25

上海青

投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被告1：成都金堂蓝

光和骏置业有限公

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安徽安固美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保

理

合

同

纠

纷

1、 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人民币

5317500.00元；

2、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6月

25日起至2021年8月4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人民币127620.00元，以及自2021年8月5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3、判令被告2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被告3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的

回购款人民币5317500.00元， 支付自2021

年6月25日起至2021年8月5日止的逾期付

款利息人民币127620.00元，以及自2021年

8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

息；

5、三被告中任何一方向原告履行部分

或全部付款义务的， 其他各方相应付款义

务予以免除；

6、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2021.9.

7

544.51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2021.

10.19

开庭

26

四川兴

宏洲混

凝土有

限公司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

置业有限公司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1、请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万元

及利息；

2、请判令被告承担律师费76.6万元；

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

2021.9.

16

1076.6

成都市

金牛区

人民法

院

2021.

10.22

开庭

27

安徽绿

城佳园

置业有

限公司

被告1：成都金鑫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票

据

纠

纷

1、 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被拒绝付款的汇票

金额29874485.14元；

2、 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向原告支付违

约金384583.79元；

3、请求判令被告2对上述1-2项付款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

2021.9.

16

3025.9

1

杭州市

滨江区

人民法

院

2021.

10.25

开庭

28

山东荣

城建筑

集团有

限公司

被告1：济南蓝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3：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4：天津西青杨

柳青森林绿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

纷

1、由被告给付拖欠的款项26313424元及至

全部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21

年8月16日，违约金86543元）；

2、由被告给付律师费52万元及保全担

保费39470元；

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21.9.

16

2695.9

4

山东省

威海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待排

期开

庭

29

建信信

托有限

责任公

司

被告1：开平市敬军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被告2：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茂名煜坤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1、 请求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贷款本金人

民币 26500000元， 利息人民币666312.5

元；

2、请求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自 2021

年6月11日至2021年6月16日的罚息人民币

9187元；以及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 按照人民币 2650万元为基数，按

日利率 (10.5%/360)的 150%计收的罚息；

以及自2021年6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以欠付的利息和罚息为基数按日利率

（10.5%/360）的150%计收的复利；

3、 请求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本案律

师费185000元；

4、请求判令被告2、3对第1-3项诉讼请

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请求判令原告对已经办理质押登记

的应收账款（《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始登

记》 登记证明编号:07755069�0009�2495�

0036）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第1-3

项诉讼请求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6、 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财产保全费、 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等诉讼费

用。

2021.9.

17

2736.0

5

北京市

西城区

人民法

院

2021.

10.18

开庭

30

成都房

江湖信

息科技

有限公

司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

公司

商

品

房

销

售

合

同

纠

纷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代理

费16433093.07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违约金；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被告承担。

2021.9.

16

1643.3

1

成都市

金牛区

人民法

院

2021.

10.25

开庭

合计：

33030

0.24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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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部分债务未能如期

偿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务逾期情况

近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到期未能偿还的债务本息金额28.43亿元。截止2021年9月24日，公司累

计到期未能偿还的债务本息金额合计215.07亿元 （包括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 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务形

式）。 目前公司正在与上述涉及的金融机构积极协调解决方案。

二、债务逾期的原因

因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融资环境叠加影响，自2020年年度末至今，公司公开市场再融资受阻，

经营性现金流回速放缓，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加之部分金融机构提前宣布到期，导致公司出现部

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

三、债务逾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公司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债务逾期，将会对公司经营和融资产生较大影响。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

公司正全力协调各方积极筹措资金，商讨多种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公司将在债权人委员会和持有人

会等沟通协调机制下，制定短中长期综合化解方案，积极解决当前问题。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99� � �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1-028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1年9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郝志刚先生召

集。

参加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议推举郝志刚先生（简历附后）担任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Jean-Marc� DUBLANC先生（简历附后）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审计、风险及合规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战略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提议各委员会成员（简历附后）如下：

审计、风险及合规委员会：丁远先生（主任委员）、Caroline� Grégoire� Sainte-Marie女士和伍京

皖先生

提名委员会： 臧恒昌先生 （主任委员）、 郝志刚先生、Jean-Marc� Dublanc先生、 丁远先生和

Caroline� Grégoire� Sainte-Marie女士

战略委员会：郝志刚先生（主任委员）、Gérard� Deman先生、Jean-Marc� Dublanc先生、葛友根先

生、臧恒昌先生和伍京皖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Caroline� Grégoire� Sainte-Marie女士（主任委员）、丁远先生和郝志刚先生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任命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郝志刚先生提名，聘任Jean-Marc� Dublanc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经董事长郝志刚先生提名，聘任梁齐南女士为董事会秘书。

经总经理Jean-Marc� Dublanc先生提名，聘任王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经总经理Jean-Marc� Dublanc先生提名，聘任顾登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经总经理Jean-Marc� Dublanc先生提名，聘任蔡昀女士为财务负责人。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简历附后）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4日

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非独立董事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郝志刚

生于1978年，汉族，中国籍，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化学工程博士，香港公开大学

MBA硕士。

历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划部工程师、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行政助理、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助理、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

事会秘书、党委副书记，自2017年9月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2017

年至2018年任公司副董事长，自2018年起任公司董事长。

Jean-Marc�

DUBLANC

生于1954年，法国籍，197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

Jean-Marc�Dublanc毕业后就职于东方汇理银行， 后在1981年进入罗纳普朗克集团财务管

理部门，先后负责法国及美国相关业务单元的业务拓展和运营；加入安迪苏前，负责个人营养健

康部门。

Jean-Marc�Dublanc于2006年加入安迪苏，负责市场销售和创新部门，并于2010年起担任

安迪苏法国和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自2015年起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自2018年起

任公司副董事长。

Gérard�DEMAN

生于1946年，化学工程、高分子聚合物工程学士，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总裁项目培训。

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全部致力于化工事业的发展，擅长与政府和工会建立友好关系。 历任阿

尔及尔大学有机化学老师，罗纳普朗克公司动物营养部运营总监。2002年参与了CVC对安迪苏的

杠杆收购，2006年蓝星集团收购安迪苏后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直至2010年。

于2010年开始担任安迪苏主席暨中国蓝星集团董事及战略咨询顾问。 2015年至2018年任公

司董事长,自2018年起任公司董事。

伍京皖

生于1969年，汉族，美国籍，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后于美国普渡大学克兰纳特管理学院MBA硕

士毕业。 拥有加拿大注册会计师证书（CGA）。

本科毕业后先后就职于中国地质技术开发进出口公司，壳牌中国，阿克苏诺贝尔，历任美国

联合技术公司亚洲区财务总监，培生中国财务副总裁，莱格森化工亚洲区首席财务官等职务。 现

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财务部主任。 具备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在会计、

财务规划与分析、财务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具有并购交易、合资企业管理、财务共享

服务和ERP系统实施方面的经验。 自2020年起任公司董事。

王浩

生于1973年，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上海大学生物化学工程硕士，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法国诺

欧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在读。 王浩先生有超过二十年的化工行业从业经历，在研发、技术服务、销

售、市场、生产等岗位有着全面丰富的实践和团队管理经验。 历任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研发

副经理，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技术中心总监、业务总监、副总裁，德美瓦克有

机硅（顺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瓦克集团全球高级管理团

队成员。 2020年加入安迪苏，任安迪苏大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及公司副总经理。 自2021年起任公司

董事。

葛友根

生于1969年，中国籍，中共党员，在兰州大学获得有机化学专业学士学位，在香港公开大学获得

MBA。 曾任蓝星星火化工厂副厂长、工程师；蓝星(天津)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蓝星(集团)总

公司有机硅事业部副主任；中蓝石化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自2018年起任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丁远

生于1969年，法国籍。丁先生于2000年5月毕业于法国波尔多第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哲

学博士学位。 丁先生在财务会计、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管治及合并与收购的教学及研究方面拥有

逾二十年经验。 自1999年9月至2006年9月，丁先生在法国巴黎HEC管理学院担任会计与管理控

制系的终身教授；自2006年9月以来，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目前担任法国凯辉会计学教席教

授、副院长兼教务长；自2016年12月以来，担任敏华控股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证券代

码：1999）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委员会主席、以及提名委员会及审核委员会成员；自2018年5月

以来，担任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600545）非执行董

事、审核委员会成员；自2020年12月以来，担任上海路捷鲲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核委员会主席；目前担任Jaccar�Holdings（一家私人投资公司）董事；自2008年6月至2011年6

月，担任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000596）独立董事及审

核委员会主席；自2008年6月至2014年6月，担任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证券代码：000100）独立董事及审核委员会主席，自2012年3月至2018年12月，担任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601828）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审核

委员会主席。 自2011年7月至2015年6月，担任MagIndustries�Corp.（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代码：MAA）董事及审核委员会主席。自2013年7月至2019年5月，担任朗诗绿色地产有限公

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证券代码：106）独立非执行董事、审核委员会主席、提名委员会及薪酬委

员会成员。 自 2018�年起任公司独立董事、审计、风险及合规委员会主席。

Caroline�Grégoire�

Sainte-Marie

生于1957�年，法国籍。 1979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索邦大学。 自1996年至1997年，担任大

众汽车法国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财务和IT经理；自1997年至1999年，担任拉法基特种产品公司的

首席财务官；自2000年至2004年，担任拉法基水泥部门并购高级副总裁；自2004年至2006年，担

任德国和捷克共和国拉法基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 自 2007年至 2009年， 担任Tarmac�

France/Belgium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自2009年至2011年担任Frans�Bonhomme的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 自2017年5月起担任HIG�European�Capital�Partners的高级顾问， 同时为Calyos�

Belgium的投资者。 自2011年以来， 担任VINCI� (巴黎泛欧交易所 (A区), �FR0000125486),�

FNACDARTY和 GROUPAMA三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自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 担任

Elekem董事会成员。 自 2021�年起任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委员会主席。

臧恒昌

生于1964年，中国籍，毕业于山东大学药学院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专业，博士学位。 1985年7月至

1987年9月，任山东医科大学卫生化学教研室助教；1990年7月至1991年4月，任山东医科大学实

验动物研究室助教；1991年5月至2000年7月，任山东医科大学实验药厂厂长、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2000年7月至2007年4月，任山东山大康诺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2007年

4月至今任山东大学药学院研究员。 现任山东鲁华龙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鲁

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及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 2021�年起任公司独立

董事、提名委员会主席。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Jean-Marc�

DUBLANC

生于1954年，法国籍，197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

Jean-Marc�Dublanc毕业后就职于东方汇理银行， 后在1981年进入罗纳普朗克集团财务管

理部门，先后负责法国及美国相关业务单元的业务拓展和运营；加入安迪苏前，负责个人营养健

康部门。

Jean-Marc�Dublanc于2006年加入安迪苏，负责市场销售和创新部门，并于2010年起担任

安迪苏法国和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自2015年起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自2018年起

任公司副董事长。

王浩

生于1973年，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上海大学生物化学工程硕士，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法国诺

欧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在读。 王浩先生有超过二十年的化工行业从业经历，在研发、技术服务、销

售、市场、生产等岗位有着全面丰富的实践和团队管理经验。 历任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研发

副经理，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服务经理、技术中心总监、业务总监、副总裁，德美瓦克有

机硅（顺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董事长，瓦克集团全球高级管理团

队成员。 2020年加入安迪苏，任安迪苏大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及公司副总经理。 自2021年起任公司

董事。

顾登杰

生于1964年，汉族，中国籍，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硕士、博士；法国ESSEC商学

院,�EMINI-MBA培训。 历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罗纳普朗克(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渤海（天津）罗纳普朗克蛋氨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万特国际贸易(上海)2020年年度

报告63/�212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经理。 2002年至今，任安迪苏生命科学制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8年至2021年任公司董事；自2015年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蔡昀

生于 1974�年，汉族，中国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法

国 ESSEC�商学院,MINI-EMBA�培训。 历任普华永道（上海）会计师事务审计师、高级审计师，

安万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安迪苏生命科学制品(上海)有限公司(原：安万

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财务及人力资源经理、副总经理。 于 2015�年 4�月开始担任安迪苏营

养集团项目及内审总监。 自 2015�年起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梁齐南

生于1987年，汉族，中国籍，预备党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毕业于英国阿斯顿大学，获得金融和

投资硕士。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会员。历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分所审计师，北京中熙正保远程教育技术有限公司（NYSE股票代码：DL）投资者关系经理，

环球医疗（HK股票代码：02666）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总监。 梁齐南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现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高

级课程研修班。 自2018年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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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1年9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王岩先生召集。

参加会议的监事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选举王岩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24日

附：王岩先生简历

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王岩

生于1969年，中国籍，中共党员，在兰州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学士学位。 曾任蓝星化学清洗集团助理

工程师，蓝星工程公司工程师，蓝星石化公司项目经理，蓝星(天津)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有机硅事业部副主任。 现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

营办主任。 于2018年9月被推荐为公司监事。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华泰

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

基金主代码 0058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谢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弘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谢峰

任职日期 2021-09-24

证券从业年限 4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4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医药行业研究员。 2019年11月加入华泰柏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2021年9月起任华泰柏瑞医疗健康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5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胡雅丽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1年09月24日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分析师、中信证券研究部

首席分析师（MD）、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现任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总经理

兼权益研究部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国证

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胡雅丽为联席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前述事项将按

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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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天骄绿能10万千瓦采煤沉陷

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并网

发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近日，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那仁太能

源有限公司的国家电投天骄绿能1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国家电投天骄绿能1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发电示范项目，经公司2020�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以公司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那仁太能源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 目前该项目

已并网发电。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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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9月24日收到公司董事向焕荣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向焕荣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并相应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向焕荣先生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向焕荣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未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

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补选董事。

向焕荣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期间恪

尽职守、勤勉尽职，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任职期间为

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蓝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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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境外美元

债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经第九届董事局第六十二次会议、2019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债券融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境内外开展债券融资工

作，并授权经营层办理债券有关的其他必要事宜。 公司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阳光城嘉世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世国际” ）完成在境外发行债券（债券代码：XS2203986927），该债券已在新加坡交易

所挂牌上市（详见公告2019-104、2019-107、2019-118）。

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披露了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开展债券购回的提示性公告》

（2021-150）。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股东大会对经营层的授权，公司已进一步于公开市场回购2024年4

月15日到期的境外债券XS2203986927，回购本金合计7,000,000.00美元。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债券条款注销已回购债券。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更新

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提示性

公告

上银慧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1年第4号）和上银中

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2021年第1号）于

2021年9月25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boscam.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

//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60231999）咨

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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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控技术” ）及子公司自2021年6月1日至

2021年9月24日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6,489.69万元，获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为人民币533.24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公司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6,489.69万元， 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人民币533.24万

元。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对公司2021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1年

度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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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9月24日收到公司

董事王福敏先生提交的辞职申请。 因工作原因，王福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其在审

计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福敏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上

述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王福敏先生将继续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

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担任高级顾问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福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持有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51.78万份股票

期权。

王福敏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期间，勤勉敬业，恪尽职守，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王福敏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